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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ＭＧ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退休后再就业并成功转

型“金牌月嫂”，发生事故意外
受伤，保险公司却不认误工费
合理吗？近日，芝罘法院微信
公众号发布一起典型案例，强
调认定误工费没有年龄限制，
只看伤者实际收入是否减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七十九条：侵害他人造成人
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
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
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
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
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
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
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七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
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
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
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
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
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
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
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
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
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
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
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
的平均工资计算。

关于李阿姨误工费标准的问题，根
据原告事发前一年内与多位客户签订
的《母婴护理月嫂协议书》，原告工作的
约定服务内容为产褥期护理，每月工作
时间为26天（每月休息4天），周期为每
户工作26天或52天，服务费区间为每
月15000元至17000元不等。上述服
务内容与其所提交微信转账记录截图、
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中的内容基本
能够相互印证。

由于市场对产褥期护理的需求量
大，且对人员专业性及工作经验的要求
较高，导致具有丰富经验的住家月嫂在
受雇地点及雇主上往往变动频繁，进而

在工资计算标准上也与其他家政工作
存在区别。原告误工费的标准应根据
其事发前的微信实际收款情况、费用约
定标准及工作特点予以认定。考虑到
原告的工作系为不特定的雇主提供服
务，在服务费用上会因雇主经济能力、
行业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而存在着一
定波动，故结合其事发前的实际服务费
用范围，按照每月15000元的标准核算
其误工费较为妥当。

经司法鉴定，李阿姨的误工期为
180天，故法院最终按照每月误工费
15000 元的标准计算 6个月，核算为
90000元。

本案审理焦点是李阿姨的误工费
应否予以支持及误工费标准。关于李
阿姨的误工费能否予以支持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侵害
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
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
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
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法律并

未对误工费的认定作出年龄上的限
制，仅明确误工费系因误工而减少的
实际收入。

李阿姨虽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不代表丧失劳
动能力和劳动权利。李阿姨提交了微
信公众号信息截图、荣誉证书照片、微
信转账记录截图、微信支付转账电子

凭证及《母婴护理月嫂协议书》等多份
证据，证明其从2014年便开始从事月
嫂工作，并获评家政机构的“金牌月
嫂”，且事发前微信流水完整、协议书
签订时间连续，足以证明其事故前持
续稳定地从事住家月嫂工作，故其作
为母婴护理人员从事家政服务的事实
可予确认。

李阿姨退休后曾在多家月嫂机构工
作，因服务口碑较佳、市场认可度高，近
年来基本上由老客户进行介绍后自行接
单。2023年7月，李阿姨乘坐小蒋驾驶

的电动自行车与老赵驾驶的小型客车发
生碰撞，致双方车损，小蒋、李阿姨受伤。

就本次事故，交警部门出具《道路
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老赵与小蒋负

同等责任，李阿姨无责任。理赔过程
中，保险公司认为李阿姨已达退休年
龄，对误工费不予认可。因事故受伤赔
偿事宜，李阿姨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官表示，本案基于当前家庭服务
行业的实际情况，立足于该类非传统用
工的现实特点，围绕李阿姨退休后从事
家政服务活动是否具有持续稳定性以
及其收入区间范围的两个判断层次进
行误工费的认定，对非传统用工收入认
定规则进行了探索。由于月嫂工作的

雇主变动性大，其收入水平具有一定的
不确定性和浮动性，法院在认定过程
中，根据其薪资波动区间合理确定误工
费标准，既充分保护家庭服务从业人员
的合法权益，也避免过分加重被告赔偿
责任以确保当事人利益衡平，以公正司
法护航家庭服务行业健康发展。

退休后被撞能要误工费吗？
法院：能！认定误工费没有年龄限制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盖鹏）“我
们接到了新的通知，您之前报名的网络课
程可以退学费了！”近日，家住招远市的王
女士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称其曾报名的网
络课程符合退费条件。在对方的逐步诱
导下，王女士按照所谓的“退款步骤”进行
操作。

11月10日19时10分，招远市罗峰派
出所接到反诈预警，王女士可能正在遭遇
电信诈骗。民警立即拨打其电话进行劝
阻，但王女士坚信自己“没有被骗”，并称自
己已收到小额退款，因此拒绝与民警见面。

“她现在已经完全相信对方，我们必
须阻止她继续付款！”民警意识到情况紧
急，一方面立即对其账户开展保护性止付
措施，另一方面联系其家属共同劝说。当
日20时许，王女士在家属陪同下来到派出
所，经民警耐心解释提醒后，终于意识到
被骗。在民警指导下，她成功申请电商平
台退款，及时止损4.7万余元。

招远公安提醒：请勿轻信自称“退费”
的电话或信息，如接到此类电话，请通过
官方渠道进行核实，正规的退款流程通常
会原路退回至本人缴费账户，凡是让你先
交钱的都是诈骗。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盖鹏）“不
用看题，不用练车”“快速拿证，不过全额
退款”——花钱即可“包拿”驾照，这样的

“好事”实则是诈骗陷阱。11月10日，龙
口市接连发生两起相关诈骗案件。

11月10日，龙口市兰高镇王先生通
过某短视频平台看到代办驾驶证广告，因
有需求便与对方添加微信好友。王先生
在点击该好友推送的陌生链接后，手机失
控黑屏，随后发现银行卡内的6万元资金
也被不法分子通过电子商城购物消费的
方式盗刷。

就在同一天，龙口市徐福街道办事
处的张女士因无法通过驾驶证照考试，
相信了网上“代办驾照”的信息。不法分
子以“需要线上考试”为由，诱骗其下载
某视频软件。下载完成后，不法分子发
起屏幕共享，并趁机操控张女士的手机，
将其银行卡内资金全部转走。为销毁证
据，不法分子还远程将手机格式化，导致
所有数据丢失。

警方提醒：驾驶证必须本人参加正
规考试获取，不存在“免考包过”的情形；
任何声称可以代办的都是诈骗；绝不与
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正规机构的
客服绝不会要求开启此项功能；务必通
过手机官方应用商店下载相关APP，切
勿点击陌生链接或下载来源不明的软
件；不向陌生人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
号、密码及验证码等敏感信息。谨慎进
行人脸识别和指纹验证等操作；一旦发
现被骗，请立即保存证据并拨打110报
警，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女子轻信“网课退款”被骗
民警紧急按下“止付键”

驾照“免考”包过？
当心钱包被“掏空”

这次损失大了,
得赔偿我的误工费。

金牌月嫂金牌月嫂

认定误工费没有
年龄限制,只看实际收入
是否减少。

退休后做月嫂被撞伤，保险公司拒赔误工费

认定误工费不看年龄，只看实际收入是否减少

法院认定误工费标准为每月1.5万元

以公正司法护航家庭服务行业健康发展

守住钱袋子
护好幸福家

起诉


